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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情形，也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8.01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00-15: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858号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大楼3楼远大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吕梁

6、本次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37人，代表股份1,178,101,2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16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1,019,862,3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06人，代表股份158,238,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35人， 代表股份159,163,0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924,1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06人，代表股份158,238,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1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提案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41,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4％；反对155,86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02,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7％；反对155,8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9％；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43,6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6％；反对153,26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05,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4％；反对153,2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 弃权204,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1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4％；反对179,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779,3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9％；反对179,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7％；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43,1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6％；反对153,76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弃权20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04,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0％；反对153,7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弃权204,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858,8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73,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16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920,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7％；反对7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9％；弃权16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4％。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916,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48％；反对3,818,77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41％；弃权3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978,5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710％；反对3,818,7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93％； 弃权36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8％。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96,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反对121,18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18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2,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58,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4％；反对121,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弃权183,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

8.0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远大集团关联）》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6,803,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6％；反对75,408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2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03,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1％；反对75,4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弃权28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6％。

审议本提案时，公司控股股东一一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股东合计持有

的730,938,157股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

8.0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他关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754,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5％；反对65,00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弃权2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1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9％；反对65,0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2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2％。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7,880,1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53,408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弃权1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941,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1％；反对53,40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弃权16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晓红、俞卓娅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309� �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5-033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7号公司一号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159,92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73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向彬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兼副总经理段嵩枫先生、独立董事臧传宝先生因出差在外，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564 99.9799 23,800 0.0143 9,560 0.0058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564 99.9799 16,800 0.0101 16,560 0.01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564 99.9799 16,800 0.0101 16,560 0.01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064 99.9796 16,800 0.0101 17,060 0.0103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8,564 99.9811 16,800 0.0101 14,560 0.0088

6、《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向彬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072,164 99.9075 40,400 0.0544 28,160 0.0381

6.02、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韩广源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026,408 99.9459 40,500 0.0318 28,160 0.0223

6.0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段嵩枫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0,422,064 99.9550 40,500 0.0269 27,160 0.0181

6.0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陈云桂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92,364 99.9593 40,400 0.0243 27,160 0.0164

6.0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芦春斌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77,364 99.9503 40,400 0.0243 42,160 0.0254

6.0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欧阳文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77,364 99.9503 40,400 0.0243 42,160 0.0254

6.0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臧传宝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77,264 99.9502 40,400 0.0243 42,260 0.0255

7.《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赵彤威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77,364 99.9503 40,400 0.0243 42,160 0.0254

7.0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舒杰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77,364 99.9503 40,400 0.0243 42,160 0.0254

7.03、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蔡国柱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92,364 99.9593 40,400 0.0243 27,160 0.016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10,464 99.9702 22,800 0.0137 26,660 0.016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094,864 99.9608 37,900 0.0228 27,160 0.016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564 99.9799 16,800 0.0101 16,560 0.0100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126,464 99.9798 16,800 0.0101 16,660 0.01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9,374,308 99.8383 16,800 0.0865 14,560 0.0752

6.01

《关 于 董 事 向 彬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37,108 99.6467 40,400 0.2081 28,160 0.1452

6.02

《关于董事韩广源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37,008 99.6461 40,500 0.2087 28,160 0.1452

6.03

《关于董事段嵩枫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38,008 99.6513 40,500 0.2087 27,160 0.1400

6.04

《关于董事陈云桂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38,108 99.6518 40,400 0.2081 27,160 0.1401

6.05

《关于董事芦春斌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23,108 99.5745 40,400 0.2081 42,160 0.2174

6.06

《关于董事欧阳文

晋2024年度薪酬的

议案》

19,323,108 99.5745 40,400 0.2081 42,160 0.2174

6.07

《关于董事臧传宝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23,008 99.5740 40,400 0.2081 42,260 0.2179

7.01

《关于监事赵彤威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23,108 99.5745 40,400 0.2081 42,160 0.2174

7.02

《关 于 监 事 舒 杰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23,108 99.5745 40,400 0.2081 42,160 0.2174

7.03

《关于监事蔡国柱

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19,338,108 99.6518 40,400 0.2081 27,160 0.1401

9

《关于公司向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

19,340,608 99.6647 37,900 0.1953 27,160 0.1400

10

《关于2025年度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9,372,308 99.8280 16,800 0.0865 16,560 0.085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9、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审议

通过。

议案6.01，议案6.02，议案6.0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高博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已对议案6.01

回避表决； 广州松维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对议案6.02回避表决； 广州纬岳贸易咨询有限公司已对议案

6.03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李紫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

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0893� � � � � � � �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5-026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除董事长郭柏春先生，被实施留置）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51楼公司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代行董事长刘冰燕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3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7,800,87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40.2062%。 其中：

A、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01,2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0.1899%；

B、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6,299,

6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90,428,368股的40.0162%。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

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亚钾国际投资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共审议议案九项，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40,7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反对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67,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40,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5%；反对96,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67,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7%；反对

9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40,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5%；反对95,7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67,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57%；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弃权6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40,7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6%；反对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67,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60%；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弃权6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五：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69,6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7%；反对124,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96,2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2%；反对

124,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六：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96,1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反对192,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7%；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22,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8%；反对

19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7%；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七：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62,1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4%；反对126,9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88,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6%；反对

12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弃权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八：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52,4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208,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779,0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6%；反对

20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1%；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7,670,2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89%；反对95,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6,896,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9%；反对

9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0%；弃权3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本议

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翊、廖颖华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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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3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3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浙江文化大厦17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3日

至2025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3）人

1.01 尤匡领 √

1.02 唐颖 √

1.03 王颖轶 √

2.00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金小刚 √

2.02 陈巍 √

2.03 罗春华 √

备注：独立董事候选人金小刚先生、陈巍先生、罗春华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所有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86 浙文互联 2025/5/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及登记地点

登记时间：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09:30-11:30，14:00-16:00

登记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元君书苑F1号楼

3层证券事务及投资部

联系电话：010-87835799

电子邮箱：info@zwhlgroup.com

邮政编码：100123

（二）登记手续

1、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持股凭

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

文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书面授权委托书、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可以到登记地点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亦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需在2025年5月29日15:00前送达登记地点，出席会议时应出示登

记文件的原件（委托人持股凭证除外）。

六、其他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2、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参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尤匡领

1.02 唐颖

1.03 王颖轶

2.00 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金小刚

2.02 陈巍

2.03 罗春华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

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

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

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

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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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

三名、独立董事三名、职工代表董事一名。

经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审查通过，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

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尤匡领先生、唐颖先生、王颖轶先生为第

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金小刚先生、陈巍先生、罗春华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简

历详见附件。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段盛行先生当选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其他说明

上述董事候选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

及专业经验均能够符合担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有关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前，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尤匡领：1977年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法学硕士。2003年

8月起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2004年8月起任浙江省政府办公厅综合二处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

副处长，2016年9月起任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处长级秘书、正处长级秘书、综合一处处长、一处处长。 现

任浙江省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浙文互联党委书记。

唐颖：1977年5月出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学士，长

江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 1999�年 8�月加入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2006�年任天狮集团全球战略及经营执行副总裁。 2011�年创立北京百孚思广告有限公司，2015�

年，百孚思-传实互联网营销机构被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收购，成为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旗下互联网广告和数字营销的核心企业。 现任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CEO）。

王颖轶：1981年4月出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 (ACCA)。 曾任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2020�年 11�月至今任浙文互联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金小刚：1968年1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民进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省虚拟现实产业联盟理事长。 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西省技术发明二等奖等奖项。 长期

从事虚拟现实、计算机动画、数字文娱、图像视频处理、AIGC等的研究，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973课题、863项目、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50多项， 在ACM� TOG、IEEE�

TVCG等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合著3本。 历任浙江大学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研究员。 现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二级教授。

陈巍：1976年8月出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学士、复旦大学理学

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职于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法律部，2000年7月至今就职于

通力律师事务所，现任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委会成员。

罗春华：1972年8月出生，女，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

计学博士。历任广东东软学院教师、华南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教师，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会

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段盛行：1971年1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学历，中央党校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浙江省衢州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服务业发展处（经贸流通处）处

长，党委委员、副调研员，浙江省衢州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驻北京（京津冀）联络处主任。 现

任浙文互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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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 或“公司” ）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职工

代表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段盛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选举，段盛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将与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三年，与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段盛行：1971年12月出生，男，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学历，中央党校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 曾任浙江省衢州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服务业发展处（经贸流通处）处

长，党委委员、副调研员，浙江省衢州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市政府驻北京（京津冀）联络处主任。 现

任浙文互联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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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25年5月9日以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25年5月15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

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元君书苑F1号楼3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

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唐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查，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尤匡领先生、唐颖先生、王颖轶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任期三年，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文互联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并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查，第十届董事会提名金小刚先生、陈巍先生、罗春华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任期三年，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文互联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文互联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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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文化园路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区二期元

君书苑F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3,742,0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76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唐颖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王颖轶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5,672,466 97.5074 7,072,417 2.1846 997,200 0.3080

注：若有尾差，系因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396,646 95.8778 12,378,237 3.8235 967,200 0.298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0,403,446 95.8799 12,360,237 3.8179 978,400 0.3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

司章程》的议案

111,

304,808

93.2401

7,072,

417

5.9246

997,

200

0.8354

2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06,

028,988

88.8205

12,378,

237

10.3693

967,

200

0.8102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06,

035,788

88.8262

12,360,

237

10.3542

978,

400

0.81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亚楠、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